保证金条款

一、履约保证金
1、如拟签订合同含税金额≥50万元时，按合同含税总金额的10%向上取整收取履约保证金，其中上年度评价为委托方A、B类的合格供应商、战略供应商（含与集团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的供应商）、内部单位、战略采购、协议采购、应急采购等可不收取。

2、收取方式：采取现金或委托代扣应付账款方式缴纳。

3、正常履约结束后不计息退还.
4、按以上第1条需收取履约保证金的，履行期限2年及以上的合同，履约保证金按合同年均订货含税金额计算收取。
二、质量保证金
1、如拟签订合同含税金额≥50万元时，按合同含税总金额的5%向上取整收取质量保证金，其中上年度评价为委托方A类的合格供应商、战略供应商（含与集团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的供应商）、内部单位、战略采购、协议采购、应急采购、使用合格方能办理结算的可不收取。

2、收取方式：采取在应付货款中暂扣的形式缴纳（在全额增值税发票挂账时暂扣）。

3、质保期内无质量异议或使用单位出具使用合格报告后办理质保金转为应付账款手续（不计息支付）。
